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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喜盈」 

荃灣油麻磡路及昌榮路交界過渡房屋 申請表格（第二輪）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必須先了解本計劃之申請資格、流程及評審準則，如有疑問請與本會房屋組社工查詢。 

2. 申請人必須填報申請表所需的一切資料及根據「證明文件清單」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和聲明書，

以供機構作資料核對。 

3. 本計劃只接受親身提交及郵寄（請於信封面註明計劃名稱）形式遞交申請表格及有關文件至

「深水埗元州街165號步陞工商業大廈6樓A室」，不接受傳真形式遞交申請表格。 

4. 收到申請後，機構會以短訊通知申請編號，並以申請編號次序順序以手機短訊/電話聯絡個別

申請人安排面試和核實個案申請資格，如6個月內未收到任何通知，即為落選申請，有關個

人資料將按程序銷毀。 

5.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本申請表。 

6.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保留及擁有房屋編配的最終決定權。 

7. 截止日期：2023年5月31日(三) 下午5時 (以收表時間/郵戳日期作準)  

 

第一部份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資料資料  （請在方格內加上「√」）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籍貫 出生日期 

(日/月/年) 

與申請人 

的關係 

婚姻狀況 

(請圈出) 

香港身份證 

/ 出世紙號碼 

申請人     /     /  申請人 未婚 / 已婚

/ 離婚/ 喪

偶/正辦理

離婚 

 

家庭成員     /     /  未婚 / 已婚

/ 離婚/ 喪

偶/正辦理

離婚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可接收Whats app：可以  不可以 

家庭類別：非長者單身  單身長者  單親家庭  雙老家庭  夫婦(非長者)   其他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有否患有長期身體或精神病患：有，請列明：_____________   沒有 

家庭成員有否特殊學習需要兒童：有，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有否行動不便人士：有，需使用輪椅   有，需使用助行器    沒有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有否懷孕：有，已滿16週   有，但未滿16週   沒有/不適用 

 

第二部份 申請家庭的居住類別及狀況  （請在方格 內加上「√」） 

現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居單位面積：_________________ (平方呎)  

現時居住房屋種類： 劏房(獨立洗手間)  板間房(共用洗手間)   床位/太空艙   完整單位     

天台屋/工厦等違法建築物    賓館   宿舍/社會房屋/其他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內部填寫 

 

收表日期：    

    

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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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6 個月的每月平均租金(不包括水電費)：港幣$    

申請家庭已居於目前單位年期：   年      申請家庭居於不適切居所的總年期：     年 

 

第三部份 申請家庭公屋及過渡性房屋申請狀況  （請在方格 內加上「√」） 

公屋申請編號：G/U                      (   )           申請公屋日期：   年  月 

如輪候期間曾加入家庭成員，加入家庭成員日期：   年  月   不適用 

公屋申請選區：市區   擴展市區   新界   離島  不確定 

現時申請人數及家庭成員與公屋申請一致：是  不是，請列明：______________   

申請家庭有否於同一時期申請其他過渡性房屋項目：有，請列明：______________  沒有  

 

第四部份 入息及資產淨值(以港幣計算) 

 工作狀況 職業 過去 6個月 

每月平均收入1 

申請當天總資產 2 

申請人 
全職 / 兼職 / 待業 

 / 退休 / 主婦 /  
在學/ 未入學 

 $ $ 

家庭成員 
全職 / 兼職 / 待業 

 / 退休 / 主婦 /  
在學/ 未入學 

 $ $ 

現正領取的 

政府資助  

(需遞交相關 

證明文件)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綜援 )  

 傷殘津貼 (包括普通和高額津貼 ) 

 書簿津貼/學生資助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 

 房屋署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申請任何政府資助 

每月資助 ＄ 

每月資助 ＄ 

每年資助 ＄ 

每月資助 ＄ 

每月資助 ＄ 

每月資助 ＄ 

每月資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收入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即包括薪酬、雙薪／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獎金／佣金／小賬、提供服務

的收費、經商／投資利潤、贍養費、親友的資助、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

金或恩恤金），但不包括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綜援、長者生活津貼、慈善

捐款，以及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 

2  個人資產包括：個人存款、土地、房產(住宅、舖位、車位等)、車輛、的士/小巴牌照、投資(儲蓄基金、基金、股票

等)、保險、有或沒有商業登記之業務、貸款等。 

第五部份  個案簡述 （可由申請人自述或由轉介社工填寫）（按需要填寫，可另紙書寫） 

家庭背景及目前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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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居住環境及對過渡性房屋的迫切性：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有否以下狀況： 賭癮 / 吸煙 / 酗酒 / 藥物濫用 / 毒癮 / 債務 /其他：___________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有否刑事罪行紀錄： 有: __________________沒有  

申請家庭是否曾有參與 / 願意參與義務工作或群體活動：有  沒有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正使用以下社會服務： 

託兒/課餘託管服務  學生輔導服務       保護兒童課個案跟進      特殊學習需要學前訓練 

婚姻關係輔導           職業復康                醫務社工個案跟進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 

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長者日間中心暫託  正輪候政府資助院舍  戒毒  其他：________ 

機構轉介  （此部份由轉介社工填寫 「如有」）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轉介社工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轉介日期：  轉介社工最近一次家訪日期：    

 

第六部份  申請人聲明及承諾   (請在方格內加上剔) 

1. 本人填報申請表前，已明白本計劃的申請程序、申請資料、評審準則等內容。本人承諾將會

遵守計劃內一切已訂定或將因應情況而修訂的申請和編配房屋政策及安排，而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下稱本會)將擁有房屋編配的最終決定權。 

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在填寫申請表當日並無擁有、與他人共同擁有或簽訂任何買賣合約購買

各種香港住宅物業或持有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公司 50% 以上的股權。 

3. 本人已提交申請表所需的一切資料及根據「證明文件清單」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和聲明書，

以供機構作資料核對。 

4. 本人聲明本人及／或申請人代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資料，

均屬正確無誤。 

5. 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本會，可被檢控及導

致即時喪失申請資格，需立即停止及租住社會房屋。 

6. 本人明白並同意計劃完結(租約完結日或以前)或獲得公屋（包括簡約公屋）分配後(交樓日期

後的60天內)遷出本計劃之單位。 

7. 本人及/或申請表上的所有18歲或以上家庭成員同意授權房屋局可就有關申請向政府部門或

其他機構核對他們的資料以審核其申請資格。 

8. 本會為審核及評估申請，可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公營／私營機構（例如但不限於金融機構及

銀行）及／或任何擁有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的第三者（例如但不限於僱主）蒐集本人

及／或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進行核對， 以核實申請資格。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本會可將本人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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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上述機構及／或第三者披露， 以及授權任何擁有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個人

資料的第三者，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以核實申請。 

9.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申請表格內的個人資料及所有往來文件，在處理、審核及／或調

查申請的工作下，可以向相關部門、機構或合作單位，披露、核對及／或轉移有關資料。 

10.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本會可使用申請表格所提供的資料進行統計調查和研究。 

11.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如果本次申請不被取錄，仍期望接受本會繼續跟進個案支援。 

1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如果本次申請不被取錄，申請表格所提供的申請資料可轉交給本會

其他社會房屋計劃，讓本會相關職員聯絡本人是否願意考慮申請其他過渡性社會房屋的單位。 

13.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同意，如果本次申請不被取錄，申請表格所提供的申請資料可轉交給其他

社會房屋計劃的營運機構，讓相關職員聯絡本人是否願意考慮申請其他過渡性社會房屋的單位。 

 

申請人及名列第二部分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家庭成員均須在下方簽署。 

申請人須為未滿 18 歲之家庭成員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律責任。 

 

 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簽署 

申請人    

 

家庭成員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